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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对外公布的《长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南京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南京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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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行人及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概况 

注册名称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4,034,426,956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4,034,426,956元 

设立（工商注册）日期 1996年5月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431912U 

住所（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

厦南塔楼10-19层 
邮政编码 518033 

所属行业 资本市场服务业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

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

融资融券；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电话号码 0755-83516072 

传真号码 0755-83516244 

网址 http://www.cgws.com/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阮惠仙 

信息披露事务联络人 宁伟刚 

二、注册文件及注册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4〕974 号”文注册，发行人获准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的次级公司债券。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4 长城 C1 

1、债券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

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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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余额：人民币 10 亿元 

4、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

置换已用于偿还到期债务的自有资金。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8、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11 月 20 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5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1 月 20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11、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9 年 11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次级条款：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普通债之后、先

于发行人的股权资本；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已经发行的和未来可能发行的其他次级

债券处于同一清偿顺序；除非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

加速偿还本期债券的本金。 

13、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在本期债券的存续

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

踪评级。 

 

（二）24 长城 C2 

1、债券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

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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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规模：人民币 3 亿元 

3、债券余额：人民币 3 亿元 

4、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

偿还到期公司债本金。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8、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12 月 17 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5 年至 2027 年间每年的 12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11、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期为 2027 年 12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次级条款：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普通债之后、先

于发行人的股权资本；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已经发行的和未来可能发行的其他次级

债券处于同一清偿顺序；除非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

加速偿还本期债券的本金。 

13、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在本期债券的存续

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

踪评级。 

 
（三）24 长城 C3 

1、债券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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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发行规模：人民币 7 亿元 

3、债券余额：人民币 7 亿元 

4、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

偿还到期公司债本金。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8、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12 月 17 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5 年至 2029 年间每年的 12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11、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期为 2029 年 12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次级条款：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普通债之后、先

于发行人的股权资本；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已经发行的和未来可能发行的其他次级

债券处于同一清偿顺序；除非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

加速偿还本期债券的本金。 

13、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在本期债券的存续

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

踪评级。 

 

（四）25 长城 C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5 年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5 
 

1、债券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

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发行规模：人民币 3 亿元 

3、债券余额：人民币 3 亿元 

4、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

偿还到期公司债本金。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8、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5 年 1 月 8 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6 年至 2028 年间每年的 1 月 8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11、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期为 2028 年 1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次级条款：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普通债之后、先

于发行人的股权资本；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已经发行的和未来可能发行的其他次级

债券处于同一清偿顺序；除非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

加速偿还本期债券的本金。 

13、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在本期债券的存续

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

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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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5 长城 C2 

1、债券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

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发行规模：人民币 7 亿元 

3、债券余额：人民币 7 亿元 

4、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

偿还到期公司债本金。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8、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5 年 1 月 8 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6 年至 2030 年间每年的 1 月 8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11、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期为 2030 年 1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次级条款：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普通债之后、先

于发行人的股权资本；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已经发行的和未来可能发行的其他次级

债券处于同一清偿顺序；除非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

加速偿还本期债券的本金。 

13、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在本期债券的存续

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

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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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5 长城 C3 

1、债券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

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3、债券余额：人民币 10 亿元 

4、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

偿还到期公司债本金。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2 年。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8、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5 年 11 月 7 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6 年至 2027 年间每年的 11 月 7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11、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期为 2027 年 11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次级条款：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普通债之后、先

于发行人的股权资本；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已经发行的和未来可能发行的其他次级

债券处于同一清偿顺序；除非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

加速偿还本期债券的本金。 

13、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在本期债券的存续

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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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评级。 

 
（七）25 长城 C4 

1、债券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

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3、债券余额：人民币 10 亿元 

4、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

偿还到期公司债本金。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8、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5 年 11 月 7 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6 年至 2028 年间每年的 11 月 7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11、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期为 2028 年 11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次级条款：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普通债之后、先

于发行人的股权资本；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已经发行的和未来可能发行的其他次级

债券处于同一清偿顺序；除非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

加速偿还本期债券的本金。 

13、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在本期债券的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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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

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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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

以及《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之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

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

督促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

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2025 年度，发行人资信情

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4 长城 C1、24 长城 C2、24 长城 C3、25 长城 C1、25 长城 C2、25 长城 C3

和 25 长城 C4 债券无增信措施。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门管理，

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账

户运作良好，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履行了申请和审批手续，按照募集说

明书承诺的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 

四、督促发行人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督促发行人按时

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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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5 年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 

2025 年 6 月，南京证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披露了《南京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对发行人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披露。 

2025 年 7 月，南京证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披露了《南京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对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变动事项进行了披露。 

2025 年 9 月，南京证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披露了《南京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对发

行人取消监事会事项进行了披露。 

六、督促履约 

受托管理人已发送付息提示函并督促发行人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向 24 长城

C1 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2024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9 日期间的利息。 

受托管理人已发送付息提示函并督促发行人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向 24 长城

C2 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2024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6 日期间的利息。 

受托管理人已发送付息提示函并督促发行人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向 24 长城

C3 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2024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6 日期间的利息。 

七、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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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1、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2、具体的主营业务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涵盖：财富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和证券投资及交易业

务。 

发行人财富管理业务具体内容如下：接受委托代理客户买卖股票、基金、债

券等有价证券，为客户提供投资咨询、投资组合建议、产品销售、资产配置等增

值服务，赚取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客户提供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及约定

购回交易等资本中介服务，赚取利息收入。 

发行人投资银行业务具体内容如下：为客户提供发行上市保荐、股票承销、

债券承销、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资产重组、收购兼并等股权

融资、债务融资和财务顾问服务，赚取承销费、保荐费及财务顾问费收入。 

发行人证券投资及交易业务具体内容如下：以自有资金买卖有价证券，包括

权益类投资、量化投资与 OTC、固定收益类投资和新三板做市交易业务，赚取

投资收益。 

此外，发行人还开展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产业金融及投资研究、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等业务，赚取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投资收益。 

表：2025 年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收入 成本 利润率 收入占比 

财富管理业务 26.87 13.34 50.36 51.71 

投资银行业务 3.30 2.00 39.37 6.35 

资产管理业务 0.68 0.51 25.40 1.31 

证券投资及交易业务 21.68 1.72 92.09 41.72 

其他业务 -0.56 7.05 不适用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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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1.96 24.61 52.64 100.00 

二、发行人财务情况 

项目 2025 年度(末) 2024 年度(末) 变动比例 

总资产（亿元） 1,349.90 1,232.56 9.52% 

总负债（亿元） 1,026.22 927.66 10.62% 

全部债务（亿元） 611.06 589.19 3.71% 

所有者权益（亿元） 323.68 304.90 6.16% 

营业总收入（亿元） 51.96 40.20 29.25% 

利润总额（亿元） 27.24 17.96 51.67% 

净利润（亿元） 23.52 15.93 47.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亿元） 23.56 15.91 48.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亿

元） 
23.52 15.80 48.86%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75.43 132.70 -43.16%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30.34 -28.97 -4.73%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20.74 -32.03 164.75% 

流动比率（倍） 2.37 2.33 1.72% 

速动比率（倍） 2.37 2.33 1.72% 

资产负债率（%） 66.45 66.95 
下降 0.5 个百

分点 

债务资本比率（%） 65.37 65.90 
下降 0.53 个百

分点 

营业毛利率（%） 52.64 44.78 
上升 7.86 个百

分点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2.49 1.73 
上升 0.76 个百

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8 5.35 
上升 2.13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50 5.34 

上升 2.16 个百

分点 

EBITDA（亿元） 43.00 35.47 21.2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1.21 10.26 
上升 0.95 个百

分点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77 3.56 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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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4 长城 C1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

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置换已用于偿还到期债务的自有资金。截至

2025 年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使用流程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程

序，并符合募集说明书的使用约定。 

（二）24 长城 C2、24 长城 C3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

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本金。截至 2025 年末，募集

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使用流程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并符合募集说

明书的使用约定。 

（三）25 长城 C1、25 长城 C2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

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本金。截至 2025 年末，募集

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使用流程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并符合募集说

明书的使用约定。 

（四）25 长城 C3、25 长城 C4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20 亿元，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

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置换偿还到期有息债务的自有资金。截至 2025 年

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使用流程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并符

合募集说明书的使用约定。 

二、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24 长城 C1 

发行人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营业部设立了募集及偿债

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门管理，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

本息偿付。 

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和受托管理人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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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发行人）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监管银行）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托

管理人）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公司

债券（第一期）之募集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 

（二）24 长城 C2、24 长城 C3 

发行人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设立了募集及偿债资金

专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门管理，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和受托管理人南京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次级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及偿债资金监管协议》。 

（三）25 长城 C1、25 长城 C2 

发行人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设立了监管账户，对募

集资金进行专门管理，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和受托管理人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四）25 长城 C3、25 长城 C4 

发行人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业部设立了募集及偿

债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门管理，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

与本息偿付。 

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和受托管理人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及偿债资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募集资金账户运作良好，发行人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严格履行了申请和审批手续，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安排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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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发行人系 A 股上市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在资本市场具有丰富的

融资经验。报告期内，发行人规范经营，信誉良好，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各期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相关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

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本息安全偿付

的保障措施。 

综上，发行人具有较强的偿债意愿。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表：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 

单位：%、倍 
项目 2025 年末/2025 年度 

流动比率 1 2.37 
速动比率 2 2.37 
资产负债率 3 66.45 
EBITDA 利息倍数 4 4.77 

注：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资产总额-代理买 
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 
4、EBITDA 利息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短期偿债能力方面，2025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为 2.37；速动比率为 2.37。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处于良好水平。 

长期偿债能力方面，2025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6.45%，负债水平合

理。2025 年，发行人 EBITDA 利息倍数为 4.77 倍，覆盖倍数较高。 

总体看，发行人偿债能力尚可。发行人公司财务结构比较稳健，具有较强

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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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4 长城 C1、24 长城 C2、24 长城 C3、25 长城 C1、25 长城 C2、25 长城 C3

和 25 长城 C4 债券无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相关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

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本息安全偿付

的保障措施。 

2025 年度，24 长城 C1、24 长城 C2、24 长城 C3、25 长城 C1、25 长城 C2、

25 长城 C3 和 25 长城 C4 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

无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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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24 长城 C1、24 长城 C2、24 长城 C3、25 长城 C1、25 长城 C2、25 长城 C3

和 25 长城 C4 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相关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

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本息安全偿付

的保障措施。 

2025 年度，发行人已按约定执行 24 长城 C1、24 长城 C2、24 长城 C3、25

长城 C1、25 长城 C2、25 长城 C3 和 25 长城 C4 债券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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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发行人已按时完成 24 长城 C1、24 长城 C2、24 长城 C3 在 2025 年度的付息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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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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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5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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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情况 

一、重大事项说明 

2025 年度，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如下： 

2025 年 6 月，发行人于巨潮资讯网等网站披露了《长城证券 2024 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对发行人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披露。 

2025 年 7 月，发行人于巨潮资讯网等网站披露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辞职暨指定副总裁代行总裁、财务负责人职责的公告》，

对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变动事项进行了披露。 

2025 年 9 月，发行人于巨潮资讯网等网站披露了《长城证券 202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对发行人取消监事会事项进行了披露。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重大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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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其他情况 

一、跟踪评级情况 

发行人已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第一期）、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长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二）、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次级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和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的评级机构，发行人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24 长城 C1、24 长城 C2、24 长城 C3、25

长城 C1、25 长城 C2、25 长城 C3 和 25 长城 C4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026 年 6 月 11 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26 年跟踪评级报告》，对发行人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维持发行人公

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调整 24 长城 C1、24 长城 C2、24

长城 C3、25 长城 C1、25 长城 C2、25 长城 C3 和 25 长城 C4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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